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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 

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 2,520,000 股，占本公司股本总数的

0.7873%。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2016 年 1 月 29 日。 

一、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及目前股份概况 

2008 年 1 月 8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8]40 号”文

件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6,700,000 股，并于 2008 年 1 月

2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80,000,000 股，

发行上市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106,700,000 股。 

经本公司 2007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于 2008 年 5 月 30 日实施了每 10

股送 2 股、转增 3 股并分配现金股利 1 元（含税）的 2007 年度利润分配，本公

司总股本由 106,700,000 股增加到 160,050,000 股。 

经本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10 日实施了每 10

股送 5 股、转增 5 股并分配现金股利 0.6 元（含税）的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本

公司总股本由 160,050,000 股增加到 320,100,000 股。 

本公司股东合肥天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润创业”）在上市前

持有本公司 1,120,000 股。上市后，经上述利润分配，目前持有本公司 3,360,000

股，其中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2,520,000 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1、根据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公告书》、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天润创业作出以下



承诺：自合肥城建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



本律师认为，公司可以为天润创业所持公司股份申请办理全部解除限售的手

续。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导致天润创业所持公司股份变化的，可解除限售的股份

额度做相应变更。此外，天润创业所持公司股份在解除限售后的变动，还应当遵

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